
臺北市中山堂廣場街頭藝人使用空間規範 

112.11.9 

 

項 目 內 容 備 註 

開放空間名稱 臺北市中山堂廣場  

開放地區及範圍 臺北市中山堂廣場 附圖 

聯 絡 窗 口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業務組  

聯 絡 電 話 聯繫方式：平日上班時間(上午9-12時，下午13:30-17：

30)：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外縣市請撥 (02)2381-

3137#105 

 

時 段 限 制 非廣場外借時段及不影響其他活動之進行下 

(1) 平日週一至週五18:00-21:00  

(2) 週六、日及假日13:30-17:30、18:00-21:00    

 

使 用 空 間 規 範 

音 量 限 制 表演者表演音量，應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噪音管制標準第

五條「擴音設施噪音管制標準（第三類）」及噪音管制法施

行細則之規定，如遭告發取締，罰款由表演者自行負責。 

 

電 力 規 範 全面禁止接用中山堂電源，如有需要應自備非燃油式電源。  

街頭藝人 

類型限制 

表演藝術類、視覺藝術類、工藝藝術類（不得用火或於現場 

加熱食品或物品） 

 

街頭藝人 

人數限制 

表演藝術類每場次團體展演限一組且人數不得超過五人，

現場人員全數出席，始可進行展演。  

 

 

 

 

 

 

 

 

 

 

 

 

 

配合本辦法實施

之場地使用規範 

1. 登記作業程序說明： 

(1) 採線上登記制 

(2) 受理日期： 

(3) 第一梯次申請時間為每月1至3日17：00止，線上申請

當月下半月之展演時段;第二梯次申請時間為每月21至

22日17：00止，線上申請次月上半月之展演時段。 

(4) 登記方式：（不含展演當日） 

i. 申請人須事先於網站查詢可申請展演日期後， 

採線上登記方式辦理。 

ii. 視障人士得以電話或親自辦理申請，由本所代填申

請表。 

iii. 為保障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申請人使用，每梯次保

留不低於展演總場次百分之三之名額。 

(5) 展演點之同一時段如有二組以上申請人申請，以電

腦抽籤方式決定許可使用之申請人(含備取二

組)。。 

2. 經公告申請結果後，申請人如需取消使用展演點，最遲

應於展演前一日至平台網站辦理取消。公告展演點申請

 



結果後，正取之展演者未依規定取消而於展演當日無故

未使用展演場地者，註記違規一次，首次註記一個月內

累計達二次註記，其第二次註記之次月起六個月內，申

請人不得申請及使用展演點；如可證明因緊急事故、疾

病或戶外場地因雨無法展演者，不在此限。 

相關規範注意事項 申請人違反下列事項，經現場管理人員勸導後未立即改

善，註記其違規情形於違規紀錄表，廣場兩處展演範圍分

別計算，一年內累計註記達所定次數後，一年內不予許可

於中山堂廣場申請從事藝文展演活動：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首次註記一年內累計達三次註

記，其第三次註記之次月起一年內，申請人不得申請展演

點： 

1.取得展演點使用許可後，擅自將時段之一部或全部轉讓

或提供他人使用。 

2.未獲展演點使用許可逕自使用(含未於備取、現場候補

名單內逕自使用) 

3.展演人員、活動內容、時間地點及所需器材設備與展演

點使用許可不相符。 

4.展演音量經現場管理人員測量超過所定分貝標準連續一

分鐘。 

5.攤位大小不符合規定。 

6.設備道具阻擋通行或影響周遭環境、遮蔽建築物出口或

消防設備。 

7.展演活動範圍內置放非展演必要物品(如供民眾休憩之

座椅或商業、政治、宗教宣傳廣告物)，造成環境髒亂、

場地不予復原或不清運垃圾。 

8.未於藝文展演活動現場清楚標示接受打賞或其他收費方

式。 

9.販售非現場創作或演出之成品。 

10.展演活動影響公共展演空間之一般使用或其他經管理

機關許可之活動。 

11.向觀眾募款或現場有勸募字樣。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首次註記一年內累計達二次註

記，其第二次註記之次月起一年內，申請人不得申請展演

點： 

 



1.展演活動危害民眾身心健康或公共安全、妨礙交通、環

境衛生或公共秩序、破壞公物或妨害公務之行為。 

2.拒絕配合查驗，或不聽從管理機關或警察機關之勸導。 

3.違反其他法令規定、公共展演空間之管理規範或致生管

理機關損害之情事。 

4.使用具殺傷力、危險性之武器、明火、噴漆、火把、爆

竹或其他危險物品、動物。 

（三）公告展演點申請結果後，正取之展演者未依規定取

消而於展演當日無故未使用展演場地者，註記違規一次，

首次註記一個月內累計達二次註記，其第二次註記之次月

起六個月內，申請人不得申請及使用展演點；如可證明因

緊急事故、疾病或戶外場地因雨無法展演者，不在此限。 

 

 

 

第一梯次 進度 

每月1至3日17:00止 線上申請當月下半月之展演時段 

每月4至8日 申請資料審核 

每月9日12:00 (抽籤)公告第一梯次申請結果 

每月10日00:00起至展演前一日23:59分止 開放正取自行取消展演點 

公告備取轉正取結果 

第二梯次 進度 
每月21至22日17:00止 線上申請次月上半月之展演時段 

每月23至26日 申請資料審核 

每月27日12:00 (抽籤)公告第一梯次申請結果 

每月27日14:00起至展演前一日23:59分止 開放正取自行取消展演點 

公告備取轉正取結果 

 

 

 

 


